附件一

深圳市律师协会信息员管理办法（草案）

1、 律协指派专人负责信息工作，并建立信息员管理档案。

2、 信息员分别负责各自单位的信息采集、整理、上报工作。

3、 上报信息由律协审查后在深圳律师网、《深圳律师》杂志上发表，并通过律协向市司法局《司法信息》及各大媒体推荐。

4、 各所上报稿件由律协备案，统计后作为评审考核指标之一纳入各所年度评审工作。

5、 考核任务：以所为单位每季度上报律协不少于一条信息，每半年刊发（上网、杂志、司法信息、媒体）不少于一篇。

6、 奖励制度：

（1）、季度好稿奖：律协邀请有关专家每季度召开一次好信息评选大会，对分获一、二、三等奖的稿件给予奖励。获奖信息不受数量限制。

一等奖信息奖金800元

              二等奖信息奖金500元

三等奖信息奖金200元

（2）、年度好稿奖：每年度律协召开年度信息工作总结会议，对表现突出的单位及个人给予嘉奖，由有关领导为获奖单位和个人颁发奖牌和奖金。

7、 信息员培训：律协邀请市司法局司法信息编委、《深圳律师》编委、各大媒体有关专家定期对信息员进行培训。

对不按时参加培训的信息员实行一票否决制，当即取消信息员资格，其个人发表信息不再计入所在事务所的考核指标之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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